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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6〕6-420 号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海公司）管

理层编制的 2025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通达海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通达海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

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通达海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深

证上〔2025〕481 号）的规定编制《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通达海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报

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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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通达海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2025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

〔2025〕10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深证上〔2025〕481 号）的规定，如实反

映了通达海公司募集资金 2025 年度实际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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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深证上

〔2025〕481 号）的规定，将本公司募集资金 2025 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75 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150 万股，发行价为

每股人民币 95.00 元，共计募集资金 109,250.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8,433.96 万元

后的募集资金为 100,816.04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9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

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528.35 万元后，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为 98,287.69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6-12 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98,287.69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61,687.03

利息收入净额 B2 1,546.51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9,614.22

利息收入净额 C2 3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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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序号 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71,301.25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919.93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28,906.37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28,906.37

差异 G=E-F

注：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下同。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证监会公告〔2025〕10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48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

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

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2025年3月21日，公司、通达海软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有 6 个募集资金专户，通达海软件有 1 个募集资金专

户、1 个结构性存款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栖霞支行
8110501012602193321 5,594.44 募集资金专户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新街口支行
72200122000258308 2,721.92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76490188025259095 6,421.63 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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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公司南京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五台山支行
125902287510806 832.23 募集资金专户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城北支行
0141290000002074 11,550.00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宁海路支行
4301011429100516947 募集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五台山支行
125904573910001 786.14 募集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五台山支行
12590457397800050 1,000.00 结构性存款

合 计 28,906.3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2.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收益情况：

现金管理类型 投资收益

结构性存款 2,435,466.28

合 计 2,435,466.28

3.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末现金管理未到期赎回情况：

产品名称 签约方 期末余额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涨两层区间94天结构

性存款

招商银行南京五台

山支行
10,000,000.00 2025-10-17 2026-1-19

合 计 10,000,000.00

4. 本期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期无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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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公司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和优秀技术人才，搭

建基础研发平台，对公司共用基础技术和各种新兴技术发展趋势进行追踪与研究，并基于现

有的技术，根据客户和行业需求进行一些前瞻性技术研究，落实新技术研究和新应用，为行

业团队提供技术和能力支撑。

2.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公司通过布局新的营销网点，引进销售人才，

搭建营销网络的方式，全面提升公司的销售能力，拓宽销售渠道，增强客户服务能力，提高

客户粘性，为公司业务的发展提供支持。

四、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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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 年度

编制单位：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8,287.6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614.22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1,301.25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改变项

目（含

部分改

变）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智能化司法办案平

台升级建设项目
否 29,840.10 29,749.93 3,822.07 18,218.79 61.24 2025 年 9 月 30 日 3.73 不适用 否

2. 智能化司法服务平

台升级建设项目
否 17,120.20 16,574.74 2,168.03 11,305.35 68.21 2025 年 9 月 30 日 784.17 不适用 否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25,415.79 24,606.02 1,367.24 18,592.96 75.56 2025 年 9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否 8,377.44 8,110.53 2,256.88 3,876.18 47.79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9,246.47 19,246.47 19,307.97 100.3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100,000.00 98,287.69 9,614.22 71,30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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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2026年 3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决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后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目前尚未到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实施主体、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新增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关

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内部结构的议案》，根据董事会决议对营销网络体系进行调整，取消

贵阳、太原、呼和浩特、石家庄、哈尔滨、兰州营销网点的设置，同时，新增上海、北京两个分中心作为区域

营销服务中心，以进一步完善公司营销网络。新增全资子公司南京通达海软件有限公司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的共同实施主体，由通达海软件新设上海分公司，新增的北京分中心以及西南营销中心、华北营销中心、华南

营销中心实施主体仍为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由通达海股份实施的剩余部分网点后续实施逐步转由

通达海软件负责。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参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26,203.24 万元，置换已支付的发行费用（不含税）的自筹资金 441.75 万

元，合计置换募集资金人民币 26,644.99 万元，并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3〕6-323 号）。

2024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募投项

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专户定期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

募集资金专户定期（一般在当月末或次月初）等额置换，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2025 年 9 月 29 日，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同意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后续实施期间以不超过 2,000 万元自有资金先行支付人员薪酬等相关支出，

再在 6个月内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

金。2025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行支付募投项目相关款项的自有资金共计 5,762.42 万元，相关款项

全部在六个月内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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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

公司南京通达海软件有限公司）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

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次审议相同事项的股东会召开前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未到期余额为 1,000.00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智能化司法办案平台升级建设项目”、“智能化司法服务平台升级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补

充流动资金”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已经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预计使用募集资金 69,230.42 万元（含尚需支付的尾款），节余募集资金 22,561.09 万元（暂估金额）。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全部节余募集资金 23,260.75 万元（资金转出当日银行专户实际金额）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公司从整体环境和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审慎

地使用募集资金，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

降低了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募投项目实际支出小于计划支出，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支出。同时，为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28,906.37 万元，其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活期存

款 27,906.37 万元，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累计投入 3,876.18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47.79%，项目进展存在

不达预期的风险。

注 1：“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中，超出投资总额投入的 61.50 万元为补流账户结息收入，公司将该笔银行结息作为补流资金的衍生收益转入公司基本账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按照补流项目投入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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